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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5  200505  证券简称：*ST 珠江 *ST 珠江 B  公告编号：2017-011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本次监事会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下午 2 点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6 号京粮大厦 1517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本次监事会会议由

监事长宋春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计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北京京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标的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文件的要求，公司会同中介机

构依据公司以及标的公司的最新财务情况对交易标的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

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了更新和修订，并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置出资产模拟财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2014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中兴华专字（2017）第 010077 号）、《海南珠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及 2016年 1-9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17）第 010372

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

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1841 号）、《北京京粮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

师报字[2016]第 225625 号）、《北京京粮股份有限公司拟注入上市公司部分审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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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会师报字[2016]第 225626号）。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3540号）提出的相

关问题，以及公司、标的公司的最新财务情况对《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进行了更新和修订。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 3 月 17日 




